附件十二：
土地增值税纳税清算鉴证业务规范 
（试行）
　　为了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其它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特制定本规范。 
　　一、鉴证目标 
　　对企业自行清算土地增值税申报所有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准确性发表鉴证意见。
　　二、鉴证要求 
　　（一）鉴证内容 
　　1、审核清算项目的基础资料。 
　　2、审核清算项目的销售收入和视同销售收入； 
　　3、审核清算项目的开发成本和开发费用； 
　　4、审核清算项目的已售开发产品的建筑面积； 
　　5、审核清算项目的开发成本及费用分摊的合理性； 
　　6、审核清算项目应交（补、退）土地增值税额。 
　　（二）鉴证要点 
　　1、审核清算项目的基础资料，包括：土地使用权受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及支付出让金凭证；开发项目申请立项的有关文件；有权机关签发的项目立项批准文件；项目设计任务书及开发项目的预算、概算书；经规划部门批准项目总体规划设计要点；项目建筑平面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项目招投标文件；工程施工合同；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或备案证）项目建筑平面图；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商品房销售合同；预征土地增值税完税凭证复印件；财务会计报表及主管税务机关要求的其它资料。 
　　2、审核开发项目是否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实施实物抽查； 
　　3、审核不同预征率的开发项目是否分开核算； 
　　4、审核已售开发品的收入核算是否正确、完整，视同销售开发产品的核算及收入确认是否正确完整； 
　　5、审核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的会计记录是否完整、准确，是否按规定确认转让收入的实现； 
　　6、通过对委托人开发成本报表资料的核对、分析，确定重点审核领域和开展风险评估； 
　　7、审核开发成本的扣除项目是否正确合理； 
　　8、审核开发间接费的归集是否符合核算内容的规定； 
　　9、审核开发成本中代收的政府规费是否加计扣除； 
　　10、审核在开发成本中列支的财务费用是否符合规定； 
　　11、审核滚动开发和同时开发多个项目的，其开发成本的分摊依据是否正确一致； 
　　12、审核未出售开发产品的成本保留是否正确合理，开发产品的单位成本是否合理； 
　　13、审核开发成本中取得的票据是否合法； 
　　14、审核关联方交易事项的计价是否合理； 
　　15、审核计算清算项目应交（补、退）土地增值税额。 
    三、鉴证报告（样本）
自行清算土地增值税申报鉴证报告 
××鉴字[××]××号 
    （委托单位）： 
　　我们接受委托，对贵公司××项目自行清算土地增值税申报事项进行审核。及时提供会计资料和与该项目相关的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所有重大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准确性发表鉴证意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江苏省地方税务局[2004]241号《江苏省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6]21号《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按照《土地增值税纳税清算鉴证业务规范》的要求，实施了包括审查会计记录、抽查支持土地增值税金额的证据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经审核，我们认为：贵公司××项目已具备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截至200×年×月×日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元。扣除项目金额合计××元，其中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元，房地产开发成本××元，房地产开发费用××元，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元，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元。该转让项目的增值额××元，增值率×%，适用税率×%，应缴土地增值税额××元，已预缴××元，应补（退）的土地增值税为××元。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自行土地增值税清算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时使用，不作其它用途。非法律、法规规定，鉴证报告的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附件： 
　　1、鉴证报告说明 
　　2、土地增值税纳税清算审核表 
　　3、税务机关要求附列的其它资料 
　　4、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税务师事务所（盖章） 中国注册税务师：（盖章） 
    地址：××                报告日期：××年××月××日 

附件1：
　　鉴证报告说明 
　　一、委托单位基本情况 
　　公司成立时间、投资方、注册资金、注册地、法定代表人、项目概况（名称、坐落地点、批准手续、开发面积、竣工验收面积、开工完工时间等） 
　　二、主要会计政策 
　　三、审核情况 
　　（一）××项目总建筑面积××㎡，已出售××㎡，已出售的开发产品占总建筑面积××﹪。尚未出售的开发产品目前现状。 
　　（二）销售收入 
　　1、转让房地产收入，应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截止200×年 ×月×日，共实现销售收入××元。 
　　2、视同销售的事项、内容及计价的确认。 
　　对上述1-2项的调整事项作出说明。 
　　（三）开发成本 
　　1、土地出让（转让）金； 
　　2、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3、前期工程费； 
　　4、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甲工料； 
　　5、基础设施费； 
　　6、公共配套设施费； 
　　7、开发间接费。 
　　对上述1-7项的调整事项作出说明。 
　　（四）开发费用 
　　利息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对下列处理作出说明 
　　1、可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利息能单独扣除的处理； 
　　2、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利息不能单独扣除的处理。 
　　（五）财政部规定的加计扣除 
　　关注成本中是否包括不允许加计扣除的事项 
　　（六）相关税金 
　　扣除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七）补（退）土地增值税 
　　1、确认增值额； 
　　2、计算增值率； 
　　3、土地增值税应交数； 
　　4、应补（退）数。 
　　四、其它需要披露的事项

